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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积极响应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及国常

会关于“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稳

市场、稳信心”的指导思想，树牢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推动

提升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 年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公司在该方案中重点提出了“聚

焦主营业务，拓展新增长点”、“专注创意创新，强化技术研发”、“健全公司

治理，提升公司质量”、“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保障股东权益，

提升信披质量”等行动举措；并于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公告了 2024 年度

该等行动方案的工作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质量回

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以及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地积极推进“质量回

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现将公司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在“聚焦主营业务，拓展新增长点”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发展变局，公司持续培育和打造自身的专业化和一体化

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持续培育一体化能力，充分利用总部建设项目推行核心建筑

师模式，着力打造策划-设计-施工-运维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范例，使德邻公

寓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审批通过的优秀历史建筑改造项目，入

选《城市更新·上海样本》和上海市城市更新优质项目，并荣获第十三届国际建

筑设计金创奖第一名、上海市建筑学会第十一届建筑创作奖城市更新优秀奖，同

时获授“北外滩建筑设计师会客厅”、“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空间”、“北外滩

艺术空间联盟成员单位”。另一方面持续深耕专业化路径，围绕好房子、城市更

新、大型公建、TOD、乡村振兴等多个关键领域展开多元实践。报告期内，公司

参加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并摘取优秀奖；在大型公建领域坚持核心建筑师为

主导的设计总控模式，持续交付了杭州恺英网络数字经济研发中心、上海宝山区

气象局办公业务楼、上海凤溪社区“城中村”改造、绍兴苏宁希尔顿酒店、广州



广物鱼珠商务中心等一系列具有长期价值的建筑作品；面对地铁车辆段上盖社区

开发的复杂挑战，系统性地总结出涵盖立体交通、公共空间、复合商业与全龄生

活的四大设计系统，探索 TOD 模式下的深层价值，重塑“轨道上的生活方式”，

并创作出以中国电建的重庆之丘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以系统性专业设计赋能乡村

建设，规划作品在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获奖，并创作出以湖州蓝

城的云栖桃源、江门开平荣桂坊村落改造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以上举措进一步巩

固了公司建筑方案设计核心业务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二、在“专注创意创新，强化技术研发”方面

为顺应建筑设计行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公司不断深化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培育

创新创意能力，通过创新性研发来保持公司在超高层、大型复杂公共建筑、TOD

等领域的研发优势地位和在城市更新、保障住房、历史保护建筑修复、绿色低碳

等领域的研发引领地位。同时，结合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的推进，积极推进设计

流程数字化、协同化、智能化，将 BIM、参数化设计、AI 辅助设计等技术融入作

业流程，从而实现全过程数字化交付。此外，公司还聚焦于核心建筑师负责制，

以此汇聚高创意与高专业度、且具备创新性研发能力的专家型人才，并高度关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结构的研发和运用，以技术创新促进产品创新。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专利尚在有效期内的共计 13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项；

另有软件著作权 46 项。

三、在“健全公司治理，提升公司质量”方面

在着力构建以《公司章程》为核心、以各决策主体权责清单和议事规则为依

托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相互

协调和制衡的治理机制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再次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公司

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完成了对《公司章程》以及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等

在内的 30 余项治理制度的制订或修订工作；同时，实施了监事会制度的改革，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相关职权。报告期内，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最新规定，同时为提高董事会的运行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公司还对董事会席位作出了调整，由 9名调整为 7名。其中，非

独立董事席位数由 6名调整为 4名，其中包括增设 1名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

席位数保持不变，仍为 3名，达到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在“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方面

自上市以来，公司在每个盈利年度均能通过合理比例的现金分红来回馈全体



股东，积极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上市后盈利年度的现金分红总金额占该等年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金额的比例为 69.40%。

鉴于公司 2024 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负，未能满足《公司章程》

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情况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在 2025

年未派发现金红利，亦未送红股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在“保障股东权益，提升信披质量”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规定和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

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并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主动披露对投资者投资决

策有用的信息和行业竞争、核心业务、风险因素、债务重组等关键信息，不断优

化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公司通过网络业绩说明会、互动易回复、投资者热线电

话接听等多元化沟通渠道积极与投资者交流互动，主动向市场传导公司投资价值，

回应投资者诉求，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特此公告。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